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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促進本校各項自辦招生試務經費收支制度健全化，並建立合理之招生試務工作酬勞支

給標準，特依據「公立大專校院辦理各項試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」，並參酌本校辦理各

項自辦招生考試實際需要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辦理各項自辦招生試務工作時，應在自給自足之前提下，依試務人員工作內容，訂定工

作酬勞支給項目及基準，並以不重領、不兼領為原則，但個人執行招生業務若屬職掌工

作時，不得另支給酬勞。 

前項所稱「職掌工作」係指個人所承辦招生項目之各類相關工作；至支援其他各項招生

之任務編組工作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本校另訂「自辦招生考試酬勞支給標準」，並按實際工作需要編訂招生經費預算表，以

為業務之進行及酬勞支給之準據。 

三、本校各項自辦招生考試收入之運用，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（一）將各項招生考試所需之直接及間接成本，編列於招生經費預算。 

（二）用於支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總額，不得超過其收入總額之 50%；但命題、閱

卷、審查、面試、入闈及監考酬勞之支給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三）用於支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，每月支給總額不得超過其月支薪給總額之百分之二

十。但命題、閱卷酬勞之支給，不在此限。月支薪給總額，指本薪（年功薪）及

專業加給（學術研究加給）二項合計數，主管人員另加計主管職務加給一項。 

（四）各系所書面審查費及口試費應以核發實際評審人員為優先，各單位行政支援人員

酬勞不宜超過實際參與資料審查、面試作業委員之酬勞。 

四、本校各項自辦招生考試收入，除支應各項試務工作費及一般經常性支出外，可支應： 

（一）辦理招生業務之編制外人員人事費。 

（二）其他未列支給或具特殊性應予管制之項目，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之。 

五、本校辦理各項招生試務工作，應核實及樽節運用各項經費，若有結餘款項得流用至下年

度為「教務處－招生宣導費」，作為全校性招生宣導業務相關經費，以因應招生推廣與

發展需要，並鼓勵本校教職員工生推動國內招生宣導業務。 

參與招生宣導之教職員工生可支領津貼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演講鐘點費：支領對象為本校教師，支領金額為校外場次 1,500元/節、校內場次

1,000元/節，每節以 50分鐘為計，連續兩節為 90分鐘，不足一節則依比例計

之。 



 

（二）差旅費：比照本校「教職員工出差應行注意事項」及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

辦理；已支領演講鐘點費者，不得再支領雜費。 

（三）邀請單位已支付酬勞、交通費等相關費用者，不得重複支領前兩款費用。 

前項適用於校內外之招生宣導活動，如專題演講、學群講座、升學講座、模擬面試、面

試技巧、學習歷程檔案準備、地區性或全國性博覽會及本校招生宣傳種子教師研習等相

關活動。 

「教務處－招生宣導費」經費不足時，得使用當年度各招生管道之招生計畫經費支應。 

六、本校「自辦招生考試酬勞支給標準」應提經學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實施；辦理

各項自辦招生考試時，應依其實際需要編列招生經費預算表，送請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

後方可動支經費，結算時亦應提招生委員會審議；其各項招生考試酬勞支給情形，應提

送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。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 

 


